苏师院教〔2015〕30号

关于印发《关于毕业设计（论文）指导
工作量和实习、见习指导工作量
计算方法的补充说明》的通知
各院（部）、部门：
现将《关于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工作量和实习、见习指导工作量计算方法的补充说明》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关于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工作量和实习、见习指导工作量计算方法的补充说明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2015年10月29日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5年10月29日印发

关于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工作量和实习、见习指导工作量计算方法的补充说明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工作人员绩效工资分配办法》（苏师院[2015]12号）之附件5《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全日制教学及教学实绩工作量计算办法》，规定了“其他教学工作量（标准课时）计算方法”，主要涉及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工作量计算方法和实习、见习指导工作量计算方法。现就相关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指导教师资格
只有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业教师，才能担任相应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设计（论文）以及实习和见习的指导工作。

   二、指导教师工作任务
    指导教师只有在保质保量地完成学校所规定的全部指导工作，并在“实践教学综合管理网络平台”（下简称“网络平台”）中高质量地填写并提交相关材料后，才算完成指导工作，才能获得相应工作量。具体说明如下：

   （一）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工作任务
1.选题指导

指导教师应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和自身学术专长提出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也可指导学生自主选题，指导教师应确保学生的自主选题符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指导教师应填写并提交《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申报表》，在经所在教研室和二级学院审定后供学生选择。

在学生选定毕业设计（论文）选题之后，指导教师应配合院部填写并提交《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汇总表》。

2.开题指导

指导教师应精心指导学生填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指导学生围绕选题检索、收集、阅读参考文献，全面、准确地撰写文献回顾，全面了解其研究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毕业论文的主要假设、观点或毕业设计的主要思路和方法；与此同时，指导学生制订周密的研究计划。指导教师应审阅学生的开题报告，并指导学生修改完善。指导教师应根据二级学院的统一安排，组织学生进行开题答辩。

3.毕业设计创作或毕业论文写作指导

指导教师要督促学生根据预定研究计划进行毕业设计的创作或毕业论文的写作。要向学生明确毕业设计创作或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明确研究计划各阶段的任务和要求。要定时对学生进行面对面的指导，为其答疑解惑，同时检查其设计创作或论文写作的进度，每生每周至少1次，同时填写并提交《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指导记录》（下简称“指导记录”）。指导教师应随时接受所指导学生与毕业设计（论文）有关的咨询。

指导教师要根据学校统一要求做好毕业设计（论文）的中期检查工作。要根据研究计划，严格检查学生毕业设计创作或毕业论文写作的进展；认真审阅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已完成的部分，及时发现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指导学生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作出修改；同时，对下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提出明确的要求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指导教师要督促学生及时填写并提交《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中期进展情况检查表》，同时要在该表“指导教师意见”栏填写中期检查意见。

在学生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初稿后，指导教师应审阅其总体设计方案和论文全文，及时发现问题，并指导、督促学生修改，并在“指导记录”中作相应记载。

    4.评阅

    指导教师在全面审阅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定稿的基础上，提出评阅意见，并决定是否同意学生参加答辩，并填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定表》中的“指导教师评语”栏。
    5.答辩

指导教师应帮助学生熟悉答辩程序，督促学生做好答辩的准备工作。指导教师应根据所在学院答辩工作安排认真参加毕业设计（论文）的答辩工作。

6.评优推荐

指导教师应根据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评选标准做好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的推荐工作，并指导有关学生填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推荐表》。

  （二）实习、见习指导教师工作任务

1.师范类专业实习、见习指导教师工作任务

（1）实习、见习准备

    指导教师应熟悉专业实习、见习大纲，并根据专业实习、见习大纲要求会同实习、见习学校制订实习、见习计划，填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实习计划（师范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见习计划（师范类）》，提交所在二级学院审批；实习指导教师根据实习计划，具体落实所指导的每个学生的实习安排，指导学生填写并提交《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师范生教学工作实习计划（学生用）》、《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师范生班队工作实习计划（学生用）》。

（2）实习、见习过程管理和指导

担任实习、见习点带队教师的指导教师应负责与实习、见习学校联系，做好实习、见习经费的管理和发放等工作，及时提交《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集中实习、见习指导费发放清单》。实习指导教师，要联系实习学校指导教师落实学生实习计划，根据实习计划，协助安排学生的教学实习任务。见习指导教师，应带领并指导学生根据见习计划完成见习任务。

实习指导教师应指导学生钻研教材，会同实习学校指导教师组织学生集体备课，指导学生进行教学设计并撰写教案，组织学生试讲，学生授课时随堂听课，课后组织开展评课活动，在此基础上指导学生进一步完善教学设计。在此过程中，指导教师要填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实习指导记录（师范类）》，指导学生填写并提交《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学实习教案》、《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学实习听课记录》和《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实习日志（师范类）》。

见习指导教师应填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见习工作指导记录（师范类）》，指导并督促学生填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见习日志（师范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见习听课记录表》、《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班队工作见习记录表》。

实习、见习指导教师要指导学生确定教育教学调查研究主题、开展教育教学调查研究活动、撰写研究报告。

在实习指导过程中，集中实习指导教师到实习学校指导次数至少每周1次；分散实习指导教师利用网络通信或其他形式指导学生至少每周2次，赴实习学校现场指导至少2次。

（3）实习、见习总结

实习、见习结束以后，指导教师应指导学生撰写实习、见习总结，填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实习成绩鉴定表（师范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见习成绩鉴定表（师范类）》中的相关栏目，做好学生实习、见习成绩的评定工作。实习指导教师，要配合所在二级学院做好优秀实习生的推荐和评选工作，并填写好《江苏第二师范学院优秀实习生推荐表》。

 2.非师范类专业实习、见习指导教师工作任务

（1）实习、见习准备

指导教师应熟悉专业实习、见习大纲，并根据专业实习、见习大纲要求会同实习、见习单位制订实习、见习计划，明确实习、见习任务，并填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实习计划（非师范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见习计划（非师范类）》，提交所在二级学院审批；实习指导教师，要根据实习计划具体落实所指导的每个学生的实习安排，指导学生填写并提交《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实习计划（非师范类）》。

（2）实习、见习过程管理和指导

指导教师应负责与实习单位联系，落实学生实习、见习计划，根据实习、见习计划，协助实习、见习单位安排学生的实习、见习任务。

指导教师应会同实习、见习单位指导人员指导学生钻研工作任务、熟悉工作流程和要求，指导学生设计工作方案；督促学生完成实习、见习任务，及时了解学生的实习、见习情况，帮助学生解决在实习、见习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问题。在此过程中，指导教师要填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实习指导记录（非师范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见习指导记录（非师范类）》，督促、指导学生填写并提交《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实习日志（非师范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见习日志（非师范类）》，并填写审核意见，同时检查督促学生完成实习任务。

实习指导教师利用网络通信或其他形式指导学生至少每周2次，赴实习单位现场指导至少2次。见习指导教师应协同见习单位指导教师进行现场见习指导。

（3）实习、见习总结
实习、见习结束以后，指导教师应指导学生撰写实习、见习总结，填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实习成绩评定表（非师范类）》、《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见习成绩评定表（非师范类）》中的相关栏目，做好学生实习、见习成绩的评定工作。实习指导教师配合所在二级学院做好优秀实习生的推荐和评选工作，并填写好《江苏第二师范学院优秀实习生推荐表》。

   （三）野外实习、野外美术写生指导教师工作任务

1.野外实习、野外美术写生准备

指导教师应明确野外实习、野外美术写生的目的和内容，合理安排时间和地点，制订好相应计划，并填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野外实习计划》、《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野外美术写生教学计划》，并组织学生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2.野外实习、野外美术写生指导

指导教师应做好野外实习、野外美术写生过程的组织、管理工作，并对学生在野外实习、野外美术写生过程中的安全负责。

指导教师应认真做好指导工作，填写《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野外实习指导记录》、《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野外美术写生指导记录》，督促学生保质保量地完成野外实习、野外美术写生任务，并督促其填写好《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野外实习日志》、《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野外美术写生日志》，并填写审核意见。

3.野外实习、野外美术写生总结

野外实习指导教师，应组织学生开展野外实习总结，指导并督促学生填写并提交《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野外实习总结》，并填写审核意见，做好学生野外实习成绩评定工作；野外美术写生指导教师，应根据学生野外美术写生作品评定野外美术写生成绩，组织举办野外美术写生作品展。

    三、其他

教学管理人员所从事的与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以及实习和见习指导相关的组织管理工作，属教学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不应计算相应的工作量。

具有指导教师资格的教学管理人员，只有以专业教师身份实际全方位指导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全程指导学生的实习、见习和野外实习或美术写生，并提交全部材料，才能获得相应的工作量。

本补充说明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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